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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 

2015-2016 江苏省三个地市评价结果 

 

一、 概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导致了环境问题的日

益严重，环境保护逐渐受到社会全员的重视。2008 年 5 月国务院制定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同时施行，这两个条例的实施，实现了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依法获

取政府信息，提高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

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公民权利得到保障，但公众参与程度却不足，想要

真正施行开展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需要得到社会全员的支持和行动。在这种情况

下，自发的民间环保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推动公众参与、提高公众参与热情，

与民间环保机构的努力密不可分。 

为了更加系统地评估各地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水平，并更好地推动信息公

开，2009年起，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已连续七年对全国环保重点城市的污

染源监管信息公开进行评价。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镇江、

扬州、盐城、连云港和徐州十座城市都被纳入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的评价工

作，连续多年的评价，根据这十个城市的 PITI 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江苏省的这

些城市在环境信息公开上做出的不懈努力。 

在 2015-2016 年度 120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报告中，泰州、淮安、

宿迁作为非环保重点城市并未评价，这并不意味着这三个城市做得很好。此次绿

色江南团队将对这三个城市进行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的评价工作。 

绿色江南是一家立足于华东地区的环保组织，以监督企业环境排放，开展

企业环境责任研究为重点，以推动长三角地区企业绿色生产，保护太湖流域水资

源为使命。以监督工业污染排放，推动品牌绿色供应链采购，促进企业实现清洁

生产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目标。为了进一步推动江苏省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

发展，绿色江南准备从 2016 年起，对江苏省的三个未纳入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

指数评价的城市（宿迁、泰州和淮安）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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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价对象 

此次 2015-2016年度的 PITI评价，是以宿迁、泰州和淮安这三个城市

作为评价对象，这是绿色江南首次进行评价工作。 

本次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评价，是通过当地环保相关主管部门网

站发布的日常超标违规记录、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排污费公示与自行监测信

息公开等 10个项目，与往年不同，本次的评价在之前评价标准基础上新增

了一项“重点排污单位信息公开”，并从系统性、及时性、信息完整性和用

户友好性四个方面对 10个项目进行考量计分，对江苏省的三个城市进行

PITI 的评价，并将评价结果进行公开。 

下图标记红五角星的为 PITI评价的目标城市： 

 

图 2.1 江苏行政区域图 

 

三、 评价标准 

（一）评价内容 

根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共同编订的评价标准体系，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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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项内容：日常监管、互动回应、排放数据以及环境影响评价。这四大项又细

分为十项可进行评估打分，满分 100分。 

评估项目细则如下表所示： 

评估项目 细分项 

环境监管信息（30 分） 

日常超标违规记录（23 分） 

企业环境行为评价（5 分） 

排污费公示（2 分） 

污染源自行公开（26） 

在线监测信息公开（20 分） 

重点排污单位信息公开（6 分） 

互动回应（15 分） 

环境投诉举报（7 分） 

依申请公开（8 分） 

企业排放数据（14 分） 

重点企业数据披露（12 分） 

清洁生产审核公示（2 分） 

环评信息公开（15 分） 

表 3.1 PITI 指标 

 

1. 日常超标违规记录（23 分） 

是指被评对象对污染源日常超标排放、环境违规记录（以下简称“超标违规

记录” ）信息的公开是否全面，以及是否持续和有规律。例如企业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 

对该项信息公开系统性的评价以全面性为主，同时兼顾持续性和规律性。“全

面性”主要评价对污染源日常监管中发现的超标排放、环境违规记录是否进行了

全面披露；“持续性”和“规律性”主要评价环保部门的污染源日常超标排放、

环境违规记录公布是否连续和有规律。 

 

2. 企业环境行为评价（5分） 

是指对企业环境行为整体评价信息公布全面性的评价。 

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的意见》以及

2014年 3月实施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方法（试行）》，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以

颜色为标志的评级，依次以绿色、蓝色、黄色、红色和黑色表示，评为黄色及其

以下的企业均属于超标或超总量、或有其他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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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污费公示（2 分） 

是指对排污收费信息公示情况的评价。此项只评市级，主要评价排污费公示

的内容是否是连续的、有规律的公布，并依据公布的信息涵盖全年度时间的多少

作为标准。 

 

4. 在线监测信息公开（20 分） 

根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企业应将自行监测工作开展情况及监测结果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开。 

 

5. 重点排污单位信息公开（6分） 

是指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是否公示，涉气重点排污单位是否按照大气法要求公

开在线监测信息，以及其他企业单位是否按照《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办法》公开

环境信息。 

 

6. 环境投诉举报（7 分） 

是评价污染环境的信访、投诉案件及其处理结果是否持续、有规律的公布。

环保部门网站或官方微博公布信访、投诉案件及处理结果；或是政府或相关部门

网站有专门的环保信访、投诉专栏的，作为该项系统性的评价对象。 

 

7. 依申请公开（8 分） 

主要评价当地环保局对于处理信息公开申请是否设置了规范完善的回应体

系。 

 

8. 重点企业数据披露（12 分） 

主要评价企业排放量信息。 

 

9. 清洁生产审核公示（2分） 

主要评价两项内容：政府部门对强制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重点企业的名

单）；强制清洁生产审核名单公布后一个月，企业未依法公布其主要污染物排放

情况，政府部门是否依法代为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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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环评信息公开（15分） 

主要评价需要国家和省级审批的大型项目的环评信息公开状况，仅公布环评

报告书简本。 

 

对每个评估项目进行“系统性”、“及时性”、“完整性”以及“用户友好

性”四个特性的评估。 

1. 系统性 

主要对全面性和连续性（规律性）进行评价。 

 

2. 及时性 

主要评价当地污染源信息公示的及时程度。 

 

3. 完整性 

主要评价当地公示的污染源信息内容，是否包含了各个基本要素。 

 

4. 用户友好性 

只要评价污染源信息公示是否便于用户获取信息。 

 

（二）评分规则 

评价采取“百分制”和“档位制”相结合的评分规则。将系统性、及时性、

完整性和用户友好性四个方面划分为“优秀、好、中、一般、差、极差”六个档

位。当某一个评分方面的原始分数正好处在某两个档位之间而难以评定具体档位

时，应当依据该评分方面具体评分细则所规定的条件进行定档。部分评估项目的

某些评分方面的评分细则还规定了“进退档规则”，可以根据评分细则所规定的

提档和退档事由而相应“前进”提档（以下称“提档”）得分，或者“后退”退

档（以下称“退档”）得分。 

    系统性控制得分规则适用于八个评估项目的四个评分方面的全部评分过

程，是指某一具体的评估项目的系统性方面的得分将限制该评估项目的及时性、

完整性和用户友好性三个方面的最终得分，即其他“三性”的最终定档不得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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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同一评估项目的系统性方面的档位。 

设置该项规则的原因为，系统性评价是衡量信息的公布总量是否全面、连续

和有规律，主要涉及到公布信息的数量；“及时性”、“完整性”主要影响公布信

息的质量，“用户友好性”有关信息公布的质量。后三项涉及质量的评价是按照

已公布的信息进行，在评定最后得分的时候必须按照实际公布量占应公布量的比

例进行调整，而由于系统性包含全面性部分，因此系统性得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实际公布量占应公布量的比例关系，因此规则确定后三项的得分受系统性控

制。 

具体控制标准见下表： 

    系统性控制得分规则操作标准 

         系统性                                           

及时性、 

完整性、友好性 

优 好 中 一般 差 

优 优 好 中 一般 差 

好 好 好 中 一般 差 

中 中 一般 一般 一般 差 

一般 一般 差 差 差 差 

差 差 差 差 差 差 

表 3.2 系统性控制得分规则操作标准 

 

四、 评价结果及分析 

3个城市根据各项评分指标的得分情况如下表所示。其中，得分最高的泰州

与得分最低的宿迁相比，分值相差 26分。 

排

名 

城

市 
总分 

环境监管信息（30

分） 

污染源自行公

开（26 分） 

互动回应（15

分） 

企业排放数据

（14 分） 

环评

信息

公开

（15

分） 

日常

超标

违规

记录

（23

分） 

企

业

环

境

行

为

评

价

排

污

费

公

示

（2

分） 

在线

监测

信息

公开

（20

分） 

重点排

污单位

信息公

开（6

分） 

环境

投诉

举报

（7

分） 

依申

请公

开（8

分） 

重点企

业数据

披露

（12

分） 

清洁生

产审核

公示（2

分） 



8 

 

（5

分） 

1 
泰

州  
64.5 19.8 3.2 1.7 18 0.8 1.4 6.2 6.4 0 7 

2 
淮

安  
48 4.6 1 1.6 18 3.2 2.8 7.8 0 0 9 

3 
宿

迁  
38.5 4.6 1 1.8 18 0 2.8 5.2 0 0.7 4.4 

表 4.1 2016年度江苏省 3个地级市 PITI得分排名及其细项得分情况 

 

2015-2016 年度评价报告发现的主要问题如下： 

1. 三个城市在江苏省整体排名相差大 

下表为江苏省所有城市的 PITI评价排名，结合 2015-2016年度 IPE对 120

城市 PITI 的评价结果，泰州排名靠前，仅次于苏州。淮安和宿迁环境信息公开

评价得分基本处于垫底位置，宿迁的分数比盐城还低 11分，排名结果令人堪忧。 

而江苏省本年度的排名变动也不尽如人意，只有苏州、常州和扬州排名上升，

其余多个城市排名都是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连云港和盐城排名降幅居然达到

56和 55。江苏省整体呈下滑趋势，是江苏省各市对企业环境监管的放松，还是

对环境信息不公开企业的追责力度不够？ 

省内排名 城市 得分 排名变动 

1 苏州 67.8 +7 

2 泰州 64.5 - 

3 常州 59.8 +11 

4 南通 58.3 -12 

5 扬州 57.8 +19 

6 南京 55.7 -30 

7 徐州 54.5 -1 

8 无锡 54.5 -15 

9 镇江 52 -33 

10 连云港 48 -56 

11 淮安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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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盐城 47.7 -55 

13 宿迁 38.5 - 

表 4.2 江苏省各城市的 PITI评价排名 

 

将这三个城市与省内经济相近的城市对比，可看出：除了宿迁，其余经济相

近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江苏省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省份，为何省内城市的污

染源监管信息公开表现却呈现出如此大的不同，是地域差异导致还是经济差异导

致？ 

城市名称 得分 相近城市 相近城市得分 排名 

泰州 64.5 扬州 57.8 26 

淮安 48 镇江 52 51 

宿迁 38.5 连云港 48 62 

表 4.3 江苏三个城市与省内经济相近相近城市对比排名情况 

 

2. 三个城市多个单项的评价结果差异大 

 

评价项目 

环境监管信息（30 分） 
污染源自行

公开（26 分） 

互动回应（15

分） 

企业排放数据

（14 分） 

环评

信息

公开

（15

分） 

日常超

标违规

记录

（23

分） 

企业环

境行为

评价（5

分） 

排

污

费

公

示

（2

分） 

在

线

监

测

信

息

公

开

（2

0

分） 

重点排

污单位

信息公

开（6

分） 

环境投

诉举报

（7分） 

依

申

请

公

开

（8

分） 

重点企

业数据

披露

（12

分） 

清洁生

产审核

公示（2

分） 

平均分 9.67 1.73 1.7 18 1.33 2.33 6.4 2.13 0.23 6.8 

平均分占总

分比例（%） 
42.03 34.67 85 90 22.22 33.33 80 17.79 11.67 

45.3

3 

表 4.4 单项平均得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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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单项平均得分图 

 

从以上的图表可以看出来，得分比排名后三位的是清洁生产审核公示、重点

企业数据披露和重点排污单位信息公开，分别是 11.67%、17.79%和 22.22%，这

三项基本都有两个城市不得分的情况存在。 

 在清洁生产审核公示这一项评价中， 只有宿迁的系统性、信息完整性和用

户友好性方面得分一般，且只有 0.7分，泰州和淮安未得分； 

 在重点企业数据披露这一项评价中，只有泰州的系统性、信息完整性等四个

特性相对不错，均为中等得分，宿迁和淮安均未得分； 

 在重点排污单位信息公开这一项评价中，只有淮安得分尚可，泰州偏低，宿

迁该项未公布任何有效信息为零分。 

 

值得庆幸的是，有三项得分比在 80%及以上，分别是依申请公开、排污费公

示和在线监测信息公开。 

 在依申请公开这一评价项中，淮安除了用户友好性得分 0.8，其余三项特性

皆为满分，得分 7.8，而其他城市也都过了及格分 

 在排污费公示这一评价项中，三个城市得分均在 1.5分以上，总分 2分 

 特别是在在线监测公开的方面，三个城市得分均在 18分，而总分才 20分，

这充分说明了江苏省企业监测平台的作用。各市应利用企业监测平台的优

势，将更多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化，这就需要各市做出努力，可以通过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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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数据传输形式以及审核数据可靠性来实现。 

下面分别以排名第一和居于末尾的城市为例，先看看排名位居第一的泰州： 

在评估项目“日常违规超标记录”这一方面，泰州得分 19.8 分。可直接从

泰州市环境保护局主页进入》污染源环境监管，清楚的看到有好几个公开信息的

专栏，如污染源监测、排污费公示和行政处罚等。 

 

图 4.2 泰州市环保局网页  

 

江苏省的这三个城市，在这一方面泰州表现最好，占 PITI 总分的 20%，而

淮安和宿迁只占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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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江苏省三个城市日常超标、违规记录信息公示得分情况 

在评估项目“依申请公开”这一方面，泰州表现依然不错，在泰州环境保护

局官方网站进入后，直观的就可看到右下方依申请公开这一项。如下图所示： 

 

图 4.4 泰州市环保局网页  

 

点击之后，又分为书面申请和网上申请这两个途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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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泰州市环保局网页  

     淮安和宿迁在“依申请公开”方面，得分也在该项总分 50%以上，总体来

说这三个城市的“依申请公开”都做得尚可。 

 

针对“环评信息公开”这一评估项目，泰州的系统性拿到满分 5 分，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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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泰州市环保局网页  

 

进入泰州市环保局的公共服务栏目，下面清晰地罗列着“项目环评公示”、

“项目拟审批、验收公示”以及“项目审批、验收公示”，淮安此项也是 5分，

宿迁表现略差，得分 3分。 

但在该项目的“及时性”上，泰州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公示期只

有 10个工作日，得分仅有 0.8分，同样因此得分低的还有宿迁。 

而在“信息完整性”上，三个城市的得分居然均零分，都没有公布拟批准文

件（公众意见采纳与不采纳的说明）以及没有公布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和途

径。 

 

再说说排名垫底的宿迁 

排

名 

城

市 
总分 

日常

超标

违规

记录

（23

分） 

企

业

环

境

行

为

评

价

（5

分） 

排

污

费

公

示

（2

分） 

在线

监测

信息

公开

（20

分） 

重点排

污单位

信息公

开（6

分） 

环境

投诉

举报

（7

分） 

依申

请公

开（8

分） 

重点企

业数据

披露

（12

分） 

清洁生

产审核

公示（2

分） 

环评

信息

公开

（15

分） 

1 
泰

州  
64.5 19.8 3.2 1.7 18 0.8 1.4 6.2 6.4 0 7 

2 
淮

安  
48 4.6 1 1.6 18 3.2 2.8 7.8 0 0 9 

3 
宿

迁  
38.5 4.6 1 1.8 18 0 2.8 5.2 0 0.7 4.4 

表 4.1 2016年度江苏省 3个地级市 PITI得分排名及其细项得分情况 

 

在图表中可看出宿迁的总分只有泰州的一半，并且在多个单项中也多有零分

和低分的存在。在江苏省行政地图上，宿迁与淮安相邻，与泰州相隔两个城市；

在经济发展上，宿迁和泰州存在差距，但是宿迁和淮安经济条件差不多，但这样

宿迁还比淮安整整低了 10分，拉开了较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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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整体上零散、滞后、不全面 

 

图 4.7 江苏省三市 PITI指数评价特性得分比较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 3个城市的系统性、及时性、信息完整性和用户友好性

中，信息的完整性是得分最低的。在评价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城市的环保部门

发布的信息都是不全面的，很多内容都是一带而过，相关记录的具体细节无处查

询。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仍需要不断完善和拓展，也应该引起环保信息传播部门相

应的重视，将信息完整的呈现给大众。 

 

五、 原因分析 

根据以上得分情况，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三个城市有多个项目及特性得分较

低，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 

1. 重点企业相关数据公开工作欠佳 

关于企业相关信息公开得分低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企业（数据来源）和政府

（公示途径）两方面。 

（1）部分企业环境信息自愿公开缺乏动力 

  企业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最大利润而运营存在的，一旦企业环境信息

公开，不良环境信息的企业就会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到企业自身的赢利情况。

为了规避这样的事情发生，必然存在很多企业就会想尽办法逃避政府的环境监

管，逃避自身的社会环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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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政府存在“明知而不报”的情况 

地方企业可以说带动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但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不乏一些

企业存在排污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重点排污单位有强制公开的内容，也有自愿公开的部分。当地方政府出于保护地

方经济发展和所谓的“颜面”，往往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08 年江苏

省就颁布《江苏省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制度实施办法》，这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主管部门不作为的情况。 

 

怎样促使企业主动公开环境信息，怎样杜绝政府的地方保护，这需要法规支

持，也需要各市政府部门建立监督机制，也离不开环保组织和公众的参与和监督。 

 

2. 评分指标多个项目“完整性”方面做的不到位 

结合 PITI 特性对比，其中“完整性”得分最低，很多环保部门发布的信息

都是不全面、不具体的，信息多停留于表面，公众并不能了解更为巨细的内容。 

（1）不同城市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三个城市虽然相近，但是在经济发展上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物质决定意识，

经济相对滞后的城市，环保意识自然相对不高，减少甚至是消除这种意识的差异，

是提高城市 PITI 评价得分的关键性的一点。消除意识的差异，这是个逐步改善

的过程，可以通过地方制定不同阶段的法律法规来实施环境信息公开工作，每个

阶段必须严格设立完成时间，使得城市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有计划有进度的完善

起来。 

 

（2）环境信息公开团队建设不到位 

   环境意识的差异，也会导致团队建设的不到位。环境信息公开是政府部门工

作的一部分，提高工作效率，更好的展开信息公开制度，需要政府部门足够的重

视，这些岗位也需要专职人员，毕竟涉及到法律法规较多，工作人员的岗前培训

也是必不可少的。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势必影响工作的开展。 

此外，环境信息公开工作是近年来才实施的，政府部门人员不免懈怠不积极，

调动相关人员工作热情也是必须的，这可以通过一些奖励机制来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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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对策及建议 

针对以上原因，我们给出以下建议 

1.推动企业信息公开，多方监督政府部门 

针对三个城市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分数偏低的情况，根据《江苏省企业环保信

用评价及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和《江苏省企业环保信用评价标准及评价办法》的

要求，运用信息手段加强企业环境监督管理，公开企业环境信息，促进企业持续

改善环境，政府可以适当对一些自愿公开信息的企业进行政策上和经费上的鼓

励，提高企业的积极性，从而减少不良环境信息的企业，带动整个江苏省绿色企

业的发展。 

  另外，政府可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对重点排污单位信息

公开。省内各市政府部门可以建立互相监督指导的机制，加强对重点排污单位信

息公开的落实工作，将这些企业的排污情况透明化，从而达到全社会多方监督重

点排污单位的作用，激发企业环保意识，从而保护当地环境。 

 

2.确保政府环保信息公开具体化、完整化，使公众了解更多、知道更多 

（1）促进江苏省不同城市区域间的交流，完善江苏省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可以从得分较高的区域开始，邀请其他城市环保部门，来参加本市的环境信

息公开交流会，将自身好的、优于别市的工作成果拿出来，达到“良性传递”的

效果。各市可以从中学习、探讨、交流，也可将本市工作展开出现的问题、瓶颈

指明，让专家帮忙解决，逐步实现江苏省各市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规范和成熟，

减小经济差异带来的制度差异。 

 

（2）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能力培训和团队建设 

对于从事环境信息公开的人员，应足够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相关人员

的法律法规培训，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除此之外，环境信息公开的人员应编制

专门的团队，专人负责不同的信息栏目，专职专用。环境信息公开团队可考虑建

立绩效奖励惩戒制度：对消极怠工不及时更新信息的人员进行调岗、并公示处分；

对表现优异，且乐于发现不足提出改善建议的人员，可公示表彰并适当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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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动公众参与 

我们可以通过促进政府部门与当地民间环保机构的合作，从而推动公众参

与。环保组织相当于是群众的探路灯，是环保部门的第三只眼，发展政府部门与

民间环保组织的合作关系，不仅起到监督污染源弥补政府部门不足的作用，也能

提高民众参与热情。环保组织可以成为政府和民众联系的纽带，通过合力协作使

江苏省的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 

2016  1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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